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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比賽規則

1. 比賽設有60隊名額。上屆四強為種⼦隊，其餘所有名額以先到先得形式分配。
2. 每所⼩學最多可派出兩隊參賽。參加者須為現正在校內就讀之學⽣。學校如欲派出兩隊參賽，

可為兩隊同時報名。惟各校第⼀隊的參賽隊伍的參賽名額將會優先以先到先得的形式分配。如

在截⽌報名後仍有報名餘額，賽會將同樣按學校報名的先後次序，以先到先得的形式分配各校

第⼆隊參賽隊伍的名額。

3. 參賽學⽣只可以代表⼀⽀參賽隊伍作賽。如發現有學⽣代表多於⼀⽀的參賽隊伍（如同⼀所學

校的兩⽀隊伍）作賽，賽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4. 所有比賽將採⽤淘汰制進⾏，並不設重賽，如有爭議將會由賽會作最後決定。

5. 各參賽學校以抽籤形式決定比賽中各隊的編號，以安排比賽的出賽程序。參賽學校將按照賽程

表安排對賽。不論任何原因，賽會均不會按參賽隊伍要求更改隊伍比賽⽇期。

6. 所有比賽辯題將於辯題正式公布前兩個⼯作天，以電郵通知該輪比賽的參賽學校。該輪比賽的

參賽學校如對辯題有任何異議，可於星期六下午五時前以電郵向賽會提出修改。賽會在審視各

⽅意⾒後，將決定是否對辯題作出更改，惟賽會保留辯題修改的最終決定權。賽會將於星期⼀

為對賽學校的比賽辯題進⾏抽籤配對。對賽學校的正反雙⽅以星期⼀上午⼗時的天氣的溫度數

值作為分配正反⽅的指標，對賽學校編號較細的⼀⽅單正雙反，即若溫度為單數時則學校之比

賽站⽅為正⽅，反之若溫度為雙數時則為反⽅。最終決定的辯題及各隊伍的比賽站⽅將逢星期

⼀以電郵及在比賽網⾴上公佈。

7. 參賽學校須於比賽前兩天（即星期四）的下午四時前以電郵向賽會提交出賽名單，以便賽會安

排賽事。

8. 遲到及缺席之安排：比賽當⽇任何⼀⽀參賽隊伍遲到15⾄20分鐘，該隊將被每位評判扣10分。
比賽當⽇任何⼀⽀隊伍遲到20分鐘或以上，該隊將被取消參賽資格，對⼿將直接取得出線權。

9. 參賽學⽣必須帶同學⽣證明⽂件（須附有相⽚之學⽣⼿冊或學⽣證︔展示之⼿冊或學⽣證須附

校印）等作賽以資證明。未能出示學⽣證明⽂件者，賽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10. 如參賽隊伍在比賽過程中有任何投訴，必須於宣佈賽果前向主席即場提出。
11. 主辦單位有權邀請任何⼈⼠擔任評判、顧問及⼤會主席。⼤會將以申報利益⽅式，確保評判對

賽事作出公平裁決。

12. 比賽將設有攻辯環節，請留意比賽規則講解。
13. 為提升比賽質素及讓參賽同學有更多時間準備，每回合比賽均有約兩星期的準備時間。
14. 若參賽隊伍於比賽當⽇遇上交通癱瘓，以致未能準時到達現場，參賽隊伍需盡快就此通知賽會。

賽會將商議處理⽅法並執⾏，惟賽會對此擁有最終決定權。

15. 由於疫情關係，除決賽外，本屆比賽不設觀眾席，除參賽同學外，⼤會將於每場為比賽隊伍安
排兩個教練席，家長或其他觀賽同學可透過⼤會網上直播觀看比賽。

16. 辯員於指定發⾔時段發⾔應清晰明確，並展現風度及禮儀、尊重對賽隊伍，絕不能作⼈⾝攻擊
或誹謗，並確保發⾔內容合宜合法。

17. 如發現有任何妨礙比賽進⾏之情況，籌委會成員、辯論台主席及評判均可要求比賽暫停進⾏，
甚⾄經即場討論後終⽌比賽，評定勝出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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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規則
⼀. 主席職權
1. ⼤會主席負責主持整個比賽程序。

2. 主席於比賽開始前，宣讀該場比賽之辯題、⼤會比賽規則、介紹參賽隊伍及評判。

3. ⼤會主席之裁決為最終裁決，各參賽隊伍必須服從⼤會主席之最終裁決。

⼆. 參賽隊伍
1. 各場比賽，分正、反兩隊。每隊由四⼈組成，雙⽅須各派主辯，副辯，攻辯及結辯各⼀位，參

賽同學必須穿著整齊校服。

2. 參賽學校的每場辯論員須為報名表格名單內之同學。

3. 可攜帶書籍或參考資料到場，惟嚴禁攜帶上台。

4. 可使⽤不⼤於15.6 x 9.5厘⽶的資料卡。
5. 比賽進⾏時，主席將判斷違規⾏為。台上辯論員與台下觀眾嚴禁進⾏任何形式的溝通（例如做

⼿勢）， 違例者將被每位評判酌量扣1⾄5分。
6. ⼀切發⾔均以粵語進⾏，惟⼈名及書名可以使⽤外語。

7. 任何台上及台下發⾔不得作⼈⾝攻擊或誹謗。 

三. 台上發⾔時間及須知
1. 計時員將於鳴鐘後開始計時，辯論員須於鳴鐘後才發⾔。

2. 每位辯員的發⾔時間為3分鐘，發⾔時間完結前30秒會有⼀下鐘聲提示，發⾔時間終結會有兩下
鐘聲提示，每位辯員發⾔時間完結後會有15秒緩衝時間，緩衝時間完結後會有三下鐘聲提示。

3. 超過15秒緩衝發⾔時間後，主席會按鐘三下。計時員開始按鐘，即代表⼗五秒緩衝時間已過，
辯員將立即被扣分。超5秒每位評判將於分紙扣除5分，不⾜5秒當5秒計算。 

四. 評定勝負的標準
4. 以各評判之個⼈投票決定，獲票最多之隊伍為得勝隊伍。

5. 評判之個⼈投票將以該評判給予對賽雙⽅之分數⾼低為準則。

6. 評判缺席票不計算在內，如兩隊的得票相同，將由給予同分之評判決定勝負。

7. 每場比賽各設⼀名最佳辯論員，在各評判分紙中得分總和最⾼之辯論員將成為該場比賽之最佳

辯論員。若有兩位或以上辯員之排名分數相同，則由評判投票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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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比賽賽制
為進⼀步推廣辯論比賽當中的「辯」與「論」的平衡，令參賽同學可以得到更好的學習成效，賽制作

以下安排：

丙‧比賽程序

賽制 特⾊ 發⾔時間

主辯 獨立發⾔，需參與攻辯環節 三分鐘個⼈發⾔，攻辯作答時間

副辯 獨立發⾔，需參與攻辯環節 三分鐘個⼈發⾔，攻辯作答時間

攻辯 分為兩次發⾔，先針對主辯及副辯盤

問，再向結辯提問。
兩分鐘盤問時間，兩分鐘總結提問時間

結辯 獨立發⾔，需參與攻辯環節 三分鐘個⼈發⾔，攻辯作答時間

1. 正⽅主辯發⾔ 三分鐘

2. 反⽅主辯發⾔ 三分鐘

3. 正⽅副辯發⾔ 三分鐘

4. 反⽅副辯發⾔ 三分鐘

5.

正⽅攻辯盤問

反⽅主辯及副辯回答

（反覆問答直⾄時間結束）

兩分鐘

每次發⾔⽤時上限：提問20秒／回答20秒。回

答問題⼀⽅必須針對提問問題進⾏回答，不得進

⾏直接反問。雙⽅均不可打斷對⽅發⾔。

6.

反⽅攻辯盤問

正⽅主辯及副辯回答

（反覆問答直⾄時間結束）

兩分鐘

每次發⾔⽤時上限：提問20秒／回答20秒。回

答問題⼀⽅必須針對提問問題進⾏回答，不得進

⾏直接反問。雙⽅均不可打斷對⽅發⾔。

7.

正⽅攻辯總結提問

反⽅結辯作答

（反覆問答直⾄時間結束）

兩分鐘

雙⽅均不可打斷對⽅發⾔。

8.

反⽅攻辯總結提問

正⽅結辯作答

（反覆問答直⾄時間結束）

兩分鐘

雙⽅均不可打斷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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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其他
1. 所有比賽規則均由活動籌委會制定。

2. ⼤會將會為比賽進⾏拍攝及錄影，其版權歸⼤會所有，⼤會有權或授權其他單位使⽤及編輯有

關照⽚、⽚段及其內容作⽇後教學或宣傳⽤途。參賽學校必需清晰事先通知參賽學⽣和家長並

取得其同意。

3. ⼤會保留對所有規則之最後修正、引述與解釋權。

9. 雙⽅準備總結 ⼀分鐘

10. 反⽅總結 三分鐘

11. 正⽅總結 三分鐘

12. 評判評分 五分鐘

13. 主席及計時員計分 五分鐘


